评分标准

	序号
	项目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价格分
（满分20分）
	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标基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示计算：响应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20

	2
	服务方案
（满分4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围绕为医疗机构开展法律顾问服务的组织架构、管理制度、文件审查流程等内容进行评审。没有服务方案，不得分。
一档（10分）：服务方案表述不够清晰或部分内容表达不具体，基本符合项目采购实际需求；
二档（25分）：服务方案表述较为清晰、完整，对本项目有正确理解与认识，能针对项目需求作出服务响应；
三档（40分）：在二档的基础上，服务方案优于采购需求，并能提出对医院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。

	3
	团队服务
（满分20分）
	拟投入的团队服务，至少指派1名专职律师负责本项目，每配备多1名执业律师得4分，满分20分。
   必须提供指派律师有效的律师资格证书（2002年前）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（2002年后）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	4
	其他增值服务（满分6分）
	如涉及另行聘请的专项法律服务，按照《广西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收费标准下浮20%的得3分，下浮30%及以上的得6分。

	5
	业绩分
（满分14分）
	供应商提供近3年内医疗机构法律顾问合同案例，代理过医疗一般性的案例，每个得1分，满分4分；代理过重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例（涉及20万元以上赔偿或复杂鉴定）的，每个得2分，满分10分。
须提供案件判决书的复印件，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	6
	总分
（100分）
	总分=1+2+3+4+5



